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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立內壢高級中學夜自習使用教室申請表  

	班  級

（使用教室）
	使用日期
	使用時間
	使用人數（需15人以上）       (需附名單，家長同意書)
	備  註

	
	自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至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日
	自         時         分

至         時         分
	
	 


1.班長：            2.導師：             3.庶務組：              4.生輔組：                  5.學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6.教學組:            7.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意遵守事項：  ※奉核准後，影印二張。1張送教官室、1張送校門口警衛室。
1、 班長請於學期初或活動前一周，向教務處領取申請表。填寫後，請逐一送核章，完成申請手續後，請申請表送回教務處教學組。
2、 除申請使用之教室外，其他教室、場地，請勿進入；若毀損公物須照價賠償；離校時請將教室門、窗、水、燈確實關閉；違反上述規定者，除按校規處理外，嚴重者取銷該班，使用教室權利。
3、 為維護同學及校園安全，同學儘量著足以讓警衛辨識之服裝、制服或體育服，請同學配合實施。

4、 到校自習請務必告知家長，離校返家請結伴而行並注意交通安全及自身安全。

5、 使用教室自習的時間裡之秩序維持，由班長全權負責，或指定其他同學負責。

6、 負責點名及管理教室的同學姓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手機:______________________
7、 請繳交家長同意書。
＊核章後！於教務處教學組留存 114.09





注意事項：


18:00前進入教室；20:50準備收拾；21:00立即離開校園


至少15人提出申請


巡堂發現低於8人請至K書中心


連續3次低於8人即停權一個月(需再次申請)








